沁源县物业服务企业履约情况评估
实施方案
 
为深入落实长治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履约情况评估的工作要求，切实解决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突出问题，规范我县物业服务市场秩序，保障业主合法权益，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与行业监管效能，结合沁源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评估目标
通过开展全面、规范的物业服务企业履约评估，精准掌握县域内专业化物业管理住宅小区的服务现状，建立“奖优罚劣”的动态监管机制，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强化履约意识、提升服务能力，实现物业服务质价相符，增强业主居住满意度与幸福感，促进我县物业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评估范围
沁源县行政区域内所有实行专业化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
三、评估原则
严格遵循“客观公正、公开透明、质价相符、业主参与、动态监管”的原则，依据《长治市房产服务中心关于规范长治市物业服务收费与管理的通知》长发改价管发〔2017〕280号文件，兼顾物业服务企业服务能力与业主实际体验（满意度），结合乡镇（社区）综合考评，公平、公正评价企业履约表现，切实保障业主、企业及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四、评估组织架构
由我局牵头，联合乡镇、社区居委会、住宅小区业主共同参与，明确分工、协同推进：
1.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负责统筹评估工作，制定具体评分标准，组织开展培训，汇总审核评估结果，督促问题整改及结果运用；
2.乡镇、社区居委会：负责辖区内住宅小区评估工作的组织实施、现场核查，协调业主参与评价；
3.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业主代表参与评估，收集业主意见建议，反馈服务痛点难点。
五、评估内容与标准
依据长治市物业服务等级量化标准，结合沁源县物业服务实际，从以下维度制定具体评估标准（总分100分）：
1. 基础服务履约（30分）：包括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公共设施维护、环境卫生保洁、公共秩序维护、绿化养护等基础服务的落实情况；
2. 公共收益管理（20分）：重点核查业主公共收益的归集、公示、使用是否合规，是否存在侵占、挪用等问题；
3. 投诉处理与响应（15分）：业主投诉的受理效率、处理质量、反馈及时性及满意度情况；
4. 安全管理服务（15分）：包括消防安全管理、设施设备安全运行、应急预案制定与演练等；
5. 企业合规经营（10分）：是否遵守物业服务相关法律法规，是否纳入行业“红黑榜”，有无负面清单记录；
6. 业主满意度评价（10分）：通过问卷调查、业主代表评议等方式收集业主对物业服务的满意度。
六、评估实施步骤
1. 动员部署（方案印发后5个工作日内）：召开动员会议，向各物业服务企业、乡镇、社区及业主委员会传达评估要求，明确工作节点。
2. 企业自查（动员部署后10个工作日内）：物业服务企业对照评估内容与标准开展自查，形成自查报告及整改清单，报社区备案。
3. 联合评估（自查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组织乡镇、社区、业主代表及专业人员，通过实地核查、资料查阅、业主问卷（参与业主比例不低于小区总户数10%）等方式开展综合评估，形成初步评估结果。
4. 结果公示（联合评估后5个工作日内）：初步评估结果在小区公示栏及社区公告栏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接受业主及社会监督。
5. 异议处理（公示期内）：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提交书面异议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在收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并反馈结果。
6. 最终定稿（异议处理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根据公示及复核情况，确定最终评估结果，由县住建局备案存档。
七、结果运用与监管措施
1. 分级分类监管：根据评估得分将物业服务企业划分为优秀（90分及以上）、良好（80-89分）、合格（60-79分）、不合格（60分以下）四个等级。对优秀企业列入行业“红榜”，在项目招投标、评优评先中予以倾斜；对不合格企业列入“黑榜”，限期3个月整改，整改期间加强监管，整改后仍不合格的，依法依规限制其在本县承接新的物业服务项目。
2. 问题整改督办：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向物业服务企业下发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与要求，由乡镇、社区居委会跟踪督办整改落实情况。
3. 动态跟踪评估：建立评估结果动态更新机制，结合日常监管情况对企业服务质量进行跟踪，对连续两次评估不合格的企业，依法启动退出程序。
八、工作要求
1. 强化责任落实：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评估工作，明确专人负责，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各项任务，确保评估工作有序有效开展。
2. 确保客观公正：评估过程中要严格执行评估标准，规范操作流程，充分听取业主意见，杜绝弄虚作假、流于形式，保证评估结果真实可信。
3. 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多种渠道宣传评估工作的目的意义，及时解答业主、企业的疑问，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物业服务监管的良好氛围。
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沁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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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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